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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业管理服务合同

业主: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审计局(以下简称甲方)

物业服务人:新疆赛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乙方)

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在自愿、平等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甲

方将 州政府 4号综合办公楼 7楼、8楼半层 委托于乙方实行物

业管理与服务，订立本合同。

第一条 本合同所涉及的物业基本情况

物业名称： 州政府 4号综合办公楼 7楼、8楼半层

物业类型： 办公物业

坐落位置： 伊宁市斯大林西路 21 号

总建筑面积: 1575 平方米

第二条 委托事项

一、物业服务、综合治理、统筹值班等事宜

1、会议同意新疆赛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自 2022 年 8 月 1 日

进驻州政府四号综合办公楼进行物业管理，物业费按各产权单位

实际使用面积每平方米 3元/月收取。一楼及负一层门面房物业

管理费用每平方米按 3元/月收取。

2、办公楼电（总表）2022 年 8 月 1 日起由产权单位及乙方

人员一同抄分表，移交乙方进行代收代缴，变更用电户名；电梯、

二次供水水泵、消防用电按楼层分摊，电损按各楼层实际用电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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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摊。

3、办公楼水（总表）2022 年 8 月 1 日起由产权单位及乙方

人员一同抄表，移交乙方进行代收代缴，变更用水表户名；消防

用水、水损按楼层分摊。

4、根据上级部门要求，正常值班（安保）人员由乙方安排，

值班（安保）人员工资及社保等由乙方负责，做好维稳和疫情防

控等工作。楼内各单位领导值班按各单位人数统筹轮换安排。

5、垃圾分类及处理由物业和相关单位对接，垃圾处理费按

在职职工每人每月 2.5 元收取。

6、一楼大厅和电梯卫生保洁、消杀由乙方负责，本物业不

含各单位楼层内保洁费，对保洁另行需求的，可与乙方另行约定。

7、电梯的维保、检测、保险、消防的维保、检测、水箱的

清洗、水质检测，电力的维护产生的费用由各产权单位按比例分

摊。

8、公共部位维修、更新由乙方向各产权单位申请，费用按

楼层分摊。

9、各单位零星小维修由乙方免费检查、维修，材料费自理。

二、设施设备的管理及服务内容

1、公共设施每周巡查一次。发现问题及时向甲方提出整改要

求及处理意见。甲方可以委托乙方业处理，相关费用甲方另行承担；

2、对配电、水泵、电梯、每天巡查一次，并做好记录。

3、一般设施的维修、更换由乙方负责，维修材料由乙方申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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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购买。

4、乙方负责综合楼水、电、暖、电梯、消防等公共设施设备(管

网，阀门，配电等)养护工作，确保设施运行正常。设施维修保养

所需材料由乙方申报，甲方购买。

三、公共区域保洁及车辆管理

1、公共区域环境卫生保洁，包括楼梯间、门厅、走廊通道，

楼道公共区域卫生每周打扫 3次，电梯间每日清扫并拖洗一次。

2、维护公共秩序，巡查和引导车辆的停放，维护道路通畅、

车辆安全，做好安全防范工作；

3、做好停车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工作。

四、安防管理的内容

1、乙方负责综合楼的正常运行和楼内、院内公共部分秩序维

护、公共设施设备巡查、记录的物业服务工作；

2、加强综合楼管理人员的行为规范教育，服装统一，持证上

岗，文明用语；

3、严格执行巡查制度，按规定路线每天夜间巡查至少四次；

4、做好安保 24 小时值班工作，来访登记，建立相关管理档案。

第三条 物业服务费用

1、物业服务费用：按照使用面积 1575 平方米收取费用，每

平方米 3.00 元，每月费用 4725 元，2025年4月/5月费用为 9450

元（玖仟肆佰伍拾元整），由乙方出具增值税普通发票。

2、物业服务费用甲方按月或按季度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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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该基础费用主要用于公共区域的卫生保洁、秩序维护等。

第四条 服务期限

1、服务期限为壹年，自 2025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7 月 31

日止。

2、服务区域： 政府 4号综合办公楼 7楼 、8楼半层 。

第五条 双方的权力和义务

一、甲方的权利

1、甲方有权对乙方未履约情况进行检查、监督；

2、甲方有权对乙方未履约行为进行指正；

3、甲方有权召开管理协商沟通会；

4、甲方有权知道乙方的工作计划和管理服务方案；

5、甲方有权对乙方的管理服务方案提出建议，乙方除员工事

假和旷工外，不得找借口扣取员工的工资。

二、甲方的义务

1、甲方有义务配合乙方进行室内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；

2、甲方有义务向乙方通报综合楼内部设施的基本情况；

3、甲方有义务提供相关联系方式，便于乙方处置突发事件，

配合物业检查设施设备、巡查等工作；

4、甲方有义务按时支付乙方的管理服务费用。

三、乙方的权利

1、乙方有权利对综合楼的设施设备进行检查，巡查出入便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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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乙方有权根据公司规定进行合同的管理和服务履行；

3、乙方发现突发情况后有权采取紧急措施予以控制；

四、乙方的义务

1、乙方有义务完成甲方委托的各项管理服务事宜；

2、乙方有义务对综合楼的配套提出合理化完善建议；

3、乙方有义务积极通报客户来访的相关事宜；

4、乙方有义务维护综合楼室外的环境卫生和车辆秩序维护；

5、乙方有义务告知综合楼相关管理公共规定，发现问题及时

制止及上报；

6、乙方有义务协助甲方处置大厦内部纠纷、突发事件等；

7、乙方有义务遵守政府相关规定，配合甲方冬季进行清雪工

作；

8、乙方有义务给其员工买保险，乙方员工在工作期间若发生

工伤，乙方按相关规定去办理，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
第六条 合同解除

1、本合同因不可抗力导致无法继续的，合同终止，双方不承

担违约责任。

2、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，因乙方不服从甲方的监督、管理、

完成任何不符合约定的，经甲方要求整改，乙方拒不整改或是整改

不符合约定的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。

第七条 违约责任

1、本合同执行期间，如不可抗力，至使合同无法履行时、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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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应按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协商处理。

2、本合同在履行中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或报请物业行

政主管部门进行调解，协商或调解不成的，可以向伊宁市人民法院

起诉。

3、如甲乙双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，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完成服

务内容的，或是完成事项不符合约定的，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支付

合同总价款或物业费 3-5%的违约金，因违约方违约造成他人人身、

财产损害的，还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
4、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时生效，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方双方各

二份。

业主(盖章):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审计局

法人（签章）:

联系电话:

物业服务人(盖章):新疆赛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

法人（签章）:

联系电话:

签订日期: 年 月 日


